
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安全网三大支柱之一。通过
行之有效的宣传，提升公众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知与
了解，对于维护金融稳定、提升储户信心、构筑金融安
全网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贯彻存款保险“金融为民”
宣传理念、切实保障广大存款人的权益，浙商银行青岛
分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聚焦“一老一少”重点
人群，精心策划并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存款保险
宣传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活动不仅提升了公
众对存款保险制度的认知，还进一步增强了岛城市民
的金融安全意识。

老少同乐！
游园有益，在趣味游戏中学习存款保险知识

“答对了，我记住了存款保险由银行缴纳！我还想
再玩一遍‘知识快速记’！”9岁的王文乐小朋友在青岛
世博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儿童节，通过挑战存款保险
知识科普游戏，他不仅为自己赢得了通关奖励，还收获

了满满存款保险的知识。有趣有益的活动，让“科普”
与“宣教”也变得充满吸引力。

岛城金融齐发力，存保护航显担当。6 月 1 日上
午，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携手浙商银行青岛分行
等共计21家金融机构，举办了“存保护航 倾心为民”存
款保险科普宣传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参与。活
动现场设有存款保险知识大讲堂和存款保险知识科普
游戏区，打造了沉浸式学习体验。

浙商银行青岛分行积极行动，准备了笔记本、扇
子、宣传册等物料及互动游戏，为现场市民进行寓教
于乐的科普讲解，将知识宣传融入到欢乐的游园体
验中。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市民，活动设置了多种互动环
节。孩子们在“护航钱袋子”“知识快速记”“守护您珍
贵的存款”和“一起来拼图”等游戏中，不仅学到了存款
保险知识，还收获了欢乐和奖励。老年人在存款保险
知识大讲堂，通过专业志愿者的讲解，了解了如何保障
自己的存款安全。年轻人则通过参与线上有奖竞答和
现场打卡活动，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奖品，进一步加深
了对存款保险的理解。

宣教有方！
全方位宣传，提升公众认知

为搭建立体化、全方位的存款保险宣传体系，提高
公众的认知深度和行动力，推动存款保险宣传工作高
质量开展，浙商银行青岛分行的存款保险知识集中科
普行动，已覆盖到辖内各网点。同时，为确保存款保险
知识的科普力度和实效，各网点内不仅摆放着各类存
款保险宣传折页，还准备了现场宣传视频、举办微科普
小课堂、科普互动区，网点工作人员也主动向来行客户
进行宣教科普。通过系统的培训和宣传，浙商银行青
岛分行的每一位员工都成为了合格的存款保险宣传

员，积极向客户普及存款保险知识。
“第一次听说还有存款保险，感觉又多了一重保

障，这下就更放心了！我得把这个资料带给老伴儿瞧
瞧。”6 月 4 日，浙商银行青岛城阳支行网点，一位前来
办理存款业务的老人告诉记者。

在存款保险宣传月期间，浙商银行青岛分行的一
系列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市民学习存款保险知识的热
情。通过多种宣传方式，进一步提升了公众对存款保
险制度的关注度和认知度。市民们纷纷表示，通过此
次宣传活动，他们对存款保险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今后存款将更加安心、放心。

步履不停，使命常在。下一步，浙商银行青岛分行
将继续创新宣传形式、扩大宣传范围、提升宣传深度与
广度，积极推动存款保险知识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普及，
让存款保险理念深入人心，为维护金融稳定、营造健康
有序的金融发展环境贡献力量。青岛晚报/观海新闻/
掌上青岛 记者 仝晓菲

存保护航，倾心为民
浙商银行青岛分行积极开展存款保险宣传活动

吴某是浙江舟山沈家门有名的渔获“收购人”，2024年5
月29日，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六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三万元。收购渔获咋还被判刑了
呢？“以为躲在后面收购非法捕捞的渔获物肯定不会出事，没
想到代价竟然这么大。”吴某后悔地说。原来，这还得从一起
跨省域、跨海域非法捕捞和非法收购水产品民事公益诉讼案
说起。

因非法捕捞两人双双获刑

2022 年 2 月至 4 月，李某和朱某驾驶两艘浙普渔船带领
20余名船员，从浙江舟山沈家门码头出发，未在核准的区域
进行捕捞作业，而是至黄海江苏、山东区域违法进行跨海域捕
捞，使用电鱼方法和小于规定网目尺寸的网具分别捕捞渔获
物10万余斤，销售金额共计100万余元，造成海洋渔业资源的
重大生态损害。4月3日，李某和朱某被海警当场抓获，两人
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2023 年 2 月，青岛市检察院提起刑事公诉，法院判决李
某、朱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一年，在缓刑考验期间禁止从事捕捞业。

因两人非法捕捞渔获物时间长、数量大，严重破坏海洋生
态，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市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而案件
的诸多细节引起了检察官的怀疑。“李某和朱某是如何做到在两
个月内，从东海到黄海，跨越浙江、江苏、山东三个省份，持续非
法捕捞？其捕捞的渔获物是如何及时售卖的？在船不靠岸的
情况下，两个月的生活补给品从何而来？”带着这些疑问，市检
察院组建办案组，开启了跨省、跨海独立调查取证工作。

不但非法收购还提供补给

问询中，当事人朱某、李某多次说道：“犯了法，我们认，可
是吴某跟我们一起出海，他是渔头，为什么不用承担任何责
任？”办案组开始开展跨省取证，在舟山检察院的配合下对吴
某进行当面询问，通过当面对质，吴某承认有一同出海和收购
的行为，但否认明知是非法捕捞而收购的。

为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办案组到山东海事局以及浙江省
农业和渔业部门多方调查取证，案件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李某
和朱某非法捕捞期间，吴某和其雇佣的船员驾驶渔船随同出
海，上船违法收购非法捕捞的水产品，再到青岛沙子口码头贩
卖，同时为捕捞船提供必要补给品，并支付李某、朱某渔获物
收购款100万余元。

被罚312万生态环境修复费

经依法委托鉴定，本案的海洋生态损失高达312万元，李某
和朱某同意赔偿，但吴某拒绝赔偿。公益诉讼办案组一致认为，
本案非法捕捞者和违法收购者之间存在相互利用、彼此支持的
行为，均从非法捕捞行为中获得利益，具有高度协同性，二者行
为与海洋生态资源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均为
民事侵权责任适格被告。2023年3月，市检察院将三人作为共
同被告一并起诉至青岛海事法院，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
诉讼请求，三人支付了312万元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为斩断非法捕捞的利益链条，公益诉讼办案组将吴某涉
嫌构成刑事犯罪的线索依法移送至中国海警局直属第六局侦
查取证，并将调查取证的相关材料一并移送。2024年5月29
日，吴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
金三万元。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陈小川

本报6月17日讯 近日，崂山
区王哥庄街道大桥村南山的一处
200余平方米违建“羊棚”被依法拆
除，赢得了周边村民的一致认可和
支持。

据执法人员介绍，该处羊棚用
钢架、苯板等材料，依靠原院墙结构
搭建，饲养了山羊等动物，对周边环
境造成影响，也多次引发邻里纠
纷。崂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派驻王
哥庄街道中队会同相关部门和村
委，对该处违建当事人进行普法教
育，并给其留出一段时间自行运走
家畜和可利用的物品。日前，执法
中队组织工人和机械，对此处私搭

“羊棚”拆除，面积约200平方米，同
步清运现场垃圾，恢复了周边生态
环境秩序。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掌上青岛 记者 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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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捞收购，三人被判赔312万元
青岛舟山宁波三地联动侦办一起破坏海洋生态案 构成刑事犯罪的线索移送相关部门

山坡上
偷偷搭“羊棚”，拆！

村民在山坡上私自搭建的羊棚村民在山坡上私自搭建的羊棚。。

青岛市检察院对朱某青岛市检察院对朱某、、李某和吴某提起公益诉讼李某和吴某提起公益诉讼。。


